
关于公开征集朝阳区促进外商投资
合作伙伴计划支持项目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现根据《朝阳区促进外商投资合作伙伴计划》有关规定，朝阳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现组织开展2026年合作伙伴奖励项目征集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项目征集时间
2026年3月25日-4月24日
二、项目申报要求
（一）本次征集原则上主要面向朝阳区促进外商投资合作伙伴计划平台入库并经审核落地的项目；
（二）项目申报条件、申报材料等具体要求详见《2026年朝阳区促进外商投资合作伙伴计划申报指南》；
三、项目申报方式
申报单位登录朝阳区重点产业政策导引页面（网址：http://203.86.53.176:6060/cyzc_ent/#/advocacy），点击下方对应政策栏目，进入经济大脑平台，注册账号并在线申请，上传电子版申报材料，网上初审通过后，进入项目复审环节。
附件：2026年朝阳区促进外商投资合作伙伴计划申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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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朝阳区促进外商投资合作伙伴计划申报指南

一、申报主体
申报主体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须为经济大脑平台入库的2026年朝阳区促进外商投资合作伙伴；
（二）有在经济大脑平台入库并经审核落地的促进外商投资服务项目；
（三）申报项目符合朝阳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
（四）无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五）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内部管理规范。
二、申报类别及奖励标准
（一）鼓励外商企业投资
合作伙伴服务新设的外资企业，按商务部统计的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合计300万美元（含）以上的，对合作伙伴分档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二）鼓励引入高质量外资总部企业
合作伙伴服务新设的上一年度《财富》世界500强（外资企业）占股不低于51%的一级子公司（集团二级公司）或经北京市商务局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企业），按商务部统计的年度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分档给予奖励，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三）鼓励重点国际功能性机构集聚
服务在朝阳区新设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机构、国际组织、外国商会等功能性机构，经综合评审，认定对我区营商环境及产业发展产生重大提升意义的，对合作伙伴给予每服务1家最高2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资金奖励。
（4） 鼓励境外高能级商务对接
鼓励掌握丰富境外项目资源的合作伙伴组织开展商务洽谈，经综合评审，认定对我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和国际化能级提升产生重大意义的，对合作伙伴给予每年最高5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资金奖励。
三、申报条件
服务机构申报项目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项目企业（或机构）不在北京市中心城区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范围内，且符合朝阳区产业发展方向。
2.项目企业（或机构）须依法在朝阳区规范经营。
3.除“鼓励境外高能级商务对接”外，合作伙伴对申报项目的登记平台入库时间应早于项目企业（或机构）在朝阳区完成注册登记的时间，原则上不少于20个工作日。
四、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主体需提供以下申报材料：
1.朝阳区促进外商合作伙伴计划项目申请表（见附件）；
2.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3.项目企业（或机构）开具的授权确认书；
4.项目企业（或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5.申报类别三涉及的国际机构、国际组织等功能性机构相关凭证材料；
6.其他项目所需证明材料。
以上申报材料需加盖申报主体公章并扫描后上传申报平台。
五、其他事项
（一）朝阳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负责受理申报单位提出的申请并进行初审，经区级相关会议审批后兑现。
（二）企业在申请相关奖励资金时，应如实准确提供申请材料，涉及提供虚假材料、套取政策补贴的，将依法追究企业和相关人员法律责任并追回奖励资金。本措施由朝阳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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